減重飲食

高雄榮總營養室
定　　義

　　減重飲食係指提供低於每日身體所需熱量且營養均衡的一種飲食。

目　　的

　　減輕體重並維持身體各機能之正常運作。

適用症狀

        體重過重或肥胖症。

1. 成人肥胖定義見表一，需考慮個案的BMI值、腰圍及是否有合併症或兩個以上心血管疾病危險因子以決定治療流程（表二）。
2. 兒童及青少年過重或肥胖的定義見表三，體重控制需考慮個案的年齡、BMI值及是否有其他疾病以決定處理流程（表四）。

一般原則

1. 維持一個限制熱量且營養均衡的飲食，一日之總熱量以男性不低於1500大卡、女性不低於1200大卡為原則。

2. 減重不宜太快速，以每週可減輕0.5～1.0公斤體重為原則。

3. 適度減輕體重5～10 ％，可降低或改善因肥胖所引起的健康問題。

4. 每日以三餐為主，且平均分配，不宜偏重任何一餐。

5. 使用低油烹調，少吃高糖、高脂肪或高熱量食物。

6. 減少選擇大塊肉類之菜餚。

7. 進餐時宜細嚼慢嚥，延長進食時間。

8. 飢餓時，宜選食體積大、熱量低之食物。

9. 勿將食物作為發洩情緒之替代品。

10. 減重飲食應配合恆久適當的運動，並建立適當的行為技巧，有助於減重效果。

11. 飲食控制是減重的基礎，使用代餐、極低熱量飲食及藥物減重者應在醫師及營養師等醫療團隊監控下執行，且只能短期使用，但仍應配合飲食控制。

12. 遵照醫師或營養師指示補充適量的維生素及礦物質。

13. 體重過重之兒童、青少年、孕婦及哺乳婦，應考慮其特殊生理狀況做適當之調整。尤其兒童及青少年不可隨意減肥，體重控制應視其成長情形及有無肥胖合併症，決定維持目前的體重或慢速的減輕體重或控制體重增加的速度，以達預期的目標。
(1)要仔細評估飲食及活動狀態，再逐步依個別情形修正不良飲食習慣及增加運動量。
(2)指導流行的零食、飲料及速食店食品的熱量及食品標示，建議較合適的選擇法及取代法。
(3)家人的態度及家庭的飲食、生活形態改變對減重的成效影響很大。
14. 罹病的肥胖患者，需考慮其疾病壓力因子，供應適當熱量及補充足夠蛋白質。
15. 減重需有長久的恆心毅力，重複的減重行為會讓體重在降低及彈升間，更難控制，且會導致其他影響健康的副作用。

16. 理想體重之計算方法：

        理想體重（公斤）＝22 × 身高2（公尺2）
        即BMI（Body Mass Index，身體質量指數）

	體重（公斤）
	＝22

	身高2（公尺2）
	


17. 總熱量之算法：

　　　　　　　　　　　　　　　      30大卡（輕度工作）
(1)總熱量＝肥胖者現有之體重 × 35大卡（中度工作）－（500～1000大卡）

　    　　　　　　　　              40大卡（重度工作）
    (2)總熱量＝理想體重（或調整體重*）× 25大卡
          *調整體重：體重超過理想體重125 ％者，可使用調整體重
          調整體重＝[（實際體重－理想體重）× 0.25]＋理想體重

(3)總熱量＝基本能量消耗（BEE）× 活動因子 × 壓力因子 －（500～1000大卡）
(4)對肥胖病患總熱量的算法，可用Ireton-Jones Energy Equation
          ＃IJEE(S)＝629－11(A)＋25(W)－609(O)
          ＃S：性別（男性＝1，女性＝0）
          ＃A：年齡
          ＃W：實際體重
          ＃O：肥胖（1＝有，0＝無）
(5)對肥胖病患總熱量＝實際體重 × 21大卡
18. 蛋白質的建議量
(1)佔總熱量之15～25 ％。
(2)或蛋白質供應0.8～1.2公克/公斤理想體重或調整體重，且要攝取高生物價的蛋白
   質。
19. 脂肪的建議量
脂肪佔總熱量之30 ％以下，飽和脂肪酸要低於總熱量之10 ％。

20. 碳水化合物的建議量
佔總熱量之50～55 ％，多攝取膳食纖維。

供應型態

1. 供餐形式可分為：盤餐、半流、細碎……等種類，每日供應三餐。

2. 限制熱量以均衡營養為原則，可會診營養師評估患者每日所需熱量，以期達到健康又有效的減重目的。

食譜舉例

	餐別
	品名

	早餐
	1.稀飯

2.苦瓜肉末

3.滷豆干

4.涼拌小黃瓜

	午餐
	1.白飯

2.鹽水蝦

3.蒟蒻菜心

4.燙青菜

5.蘿蔔絲湯

6.蘋果

	
	(1) 

	晚餐
	1.白飯

2.滷雞塊

3.素三絲

4.燙青菜

5.紫菜湯

6.葡萄柚


表一    成人肥胖定義

	
	身體質量指數（BMI）
(kg/m2)
	腰圍
(cm)

	體重過輕
	BMI＜18.5
	

	正常範圍
	18.5≦BMI＜24
	

	異常範圍
	過重：24≦BMI＜27
輕度肥胖：27≦BMI＜30
中度肥胖：30≦BMI＜35
重度肥胖：BMI≧35
	男性：≧90公分
女性：≧80公分


表二    成人肥胖治療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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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兒童與青少年肥胖定義
	BMI＝
	體重（公斤）
	＝22

	
	身高2（公尺2）
	


	年齡
	男生
	
	
	女生

	
	正常範圍
	過重
	肥胖
	
	
	正常範圍
	過重
	肥胖

	2
	15.2～17.7
	17.7
	19.0
	
	
	14.9～17.3
	17.3
	18.3

	3
	14.8～17.7
	17.7
	19.1
	
	
	14.5～17.2
	17.2
	18.5

	4
	14.4～17.7
	17.7
	19.3
	
	
	14.2～17.1
	17.1
	18.6

	5
	14.0～17.7
	17.7
	19.4
	
	
	13.9～17.1
	17.1
	18.9

	6
	13.9～17.9
	17.9
	19.7
	
	
	13.6～17.2
	17.2
	19.1

	7
	14.7～18.6
	18.6
	21.2
	
	
	14.4～18.0
	18.0
	20.3

	8
	15.0～19.3
	19.3
	22.0
	
	
	14.6～18.8
	18.8
	21.0

	9
	15.2～19.7
	19.7
	22.5
	
	
	14.9～19.3
	19.3
	21.6

	10
	15.4～20.3
	20.3
	22.9
	
	
	15.2～20.1
	20.1
	22.3

	11
	15.8～21.0
	21.0
	23.5
	
	
	15.8～20.9
	20.9
	23.1

	12
	16.4～21.5
	21.5
	24.2
	
	
	16.4～21.6
	21.6
	23.9

	13
	17.0～22.2
	22.2
	24.8
	
	
	17.0～22.2
	22.2
	24.6

	14
	17.6～22.7
	22.7
	25.2
	
	
	17.6～22.7
	22.7
	25.1

	15
	18.2～23.1
	23.1
	25.5
	
	
	18.0～22.7
	22.7
	25.3

	16
	18.6～23.4
	23.4
	25.6
	
	
	18.2～22.7
	22.7
	25.3

	17
	19.0～23.6
	23.6
	25.6
	
	
	18.3～22.7
	22.7
	25.3

	18
	19.2～23.7
	23.7
	25.6
	
	
	18.3～22.7
	22.7
	25.3


表四    兒童與青少年過重/肥胖之篩選及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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